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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根据职业学校培养目标、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，积极在学生中大力进行就业指导教育实践活动，并将此工作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。通过就业指导教育，使学生切实了解职业生活，增强职业能力，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，不断积累就业经验，努力造就一批具有就业适应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的学生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。
第二条  在就业教育实践中，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用人单位的需求，采取各式的就业讲座、已就业学生的经验分享、就业指导课程的完善、到企业参观、实践实习、经验交流座谈会等方式，对学生开展就业教育，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活动，使学生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，并在就业过程中，能很好的利用自己的专长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
第二章  组织实施
第三条  实施的目标
（一）构建具有我校特色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，提升教师的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和能力。
（二）建立和完善我校具有特色的就业教育和实践体系。
（三）结合我校学生实际和专业特点，建设学生校内校外就业实践平台和基地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校外实习基地；
（四）在全校学生中开展就业教育，促使学生树立就业意识，提高就业意识，培养学生就业能力，努力树立学生就业典型。
第三章  具体措施
第四条 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，健全就业指导服务机构，树立就业服务理念，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。
第五条 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深化职业教育改革，明确学生就业体制改革方向，成立就业专项工作，制订相应的工作职责，明确就业教育的指导思想，定期对学生开展就业教育。
第六条  通过各级各类会议和培训，树立从辅导员到各就业指导教师的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，为学生解决就业中的各种问题。
第七条  开发有关就业教育的教材，针对我校学生和企业用工实际情况，开发具有我校特色的校本就业教材，建立较为完善的就业教育课程体系。按专业特点开设就业课程，充分发挥就业课程教育的主渠道作用。
第八条  建设和完善各类专业为学生服务的就业实践基地
（一）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，积极在学生中采用工学结合、工学交替等方式，开展勤工俭学实践活动，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，培养就业意识。
（二）利用学校的实验实习设备和其他资源，让学生积极参与，学习。
第九条  开展各种就业指导教育活动
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的设计与规划，开展就业指导教育。从学生进入校门的开始，要对每个学生进行调查分析，要逐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，熟悉自己所学的专业及以后的职业方向，并根据学校总体教学计划，帮助指导学生制订自我学习计划，特别是专业技能、就业与创业能力培养的计划，并对具体实施情况进行督促、检查。要适时开展就业指导服务，帮助学生正确定位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发展观及择业观，并不断提高自己职业生涯能力。
在就业之时，鼓励他们勇于推销、善于推销自己，指导学生掌握择业技巧，实现尽早就业。学生在外实习期间，要根据学生各自特点，教导学生如何适应社会，寻求发展。在学生走向社会后，要进行跟踪调查，以便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完善今后工作。
第十条  采用“请进来”和“走出去”的方式，开展就业指导教育。邀请就业处老师进行专业的的就业指导，了解就业信息，同时教导学生克服职业心理误区，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，训练职业技巧，提高工作适应能力，增加就业经验。
第十一条  全方位运用移动互联网生态系统，多方位宣传就业信息，形成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就业指导教育，从而帮助学生及时把握信息，掌握动态，加强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。

第四章　附  则
第十二条　本规定由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处解释。

